
黄冠猛刘洋

被自己的车撞伤能否主张交强险赔偿
？

上个月我和家人驾驶自己的车辆出
游

，

中途因道路不熟悉
，

就停车问路
。

因
为我停车时没有拉手制动

，

车辆发生了
溜行并把我撞伤

。

为了治疗我花去了不
少医药费

。

之前我对该车向保险公司投
保了以自己为被保险人的机动车交通事
故责任强制保险

。

请问
，

这样的情况我可以要求保险
公司向我赔偿吗

？

读者
：

丁明

丁明
：

首先可以明确的是
，

你不能获得保
险公司的赔偿

。

交强险是强制性保险
，

最直接的目
的是为交强险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法
律救助

，

保护的首要利益是第三者的利
益

，

与普通的商业第三者保险不同
。

我国
《

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
》

第
三条规定

：“

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
责任强制保险

，

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
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
员

、

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
、

财产损失
，

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
制性责任保险

”。

根据上述规定
，

因你是该保险合同
的被保险人

，

不论你是否脱离被保险车
辆

，

均不可能成为交强险合同所指称的
受害人

，

因此也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
偿

。

（

程永杰李红伟河南滑县法院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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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画李法明

单位不给离职证明违法吗
？

半年前
，

我在一家快递公司找到一
份工作

。

干了一段时间后
，

我发现该公司
的待遇比较低

，

领导对我们员工也不太
好

，

就打算重新找份工作
。

半个月前
，

我
换工作

，

没打招呼就走了
。

现在新公司要
我交

“

离职证明
”，

可我去快递公司
，

他们
说我违反了法律的规定

，

不给我开离职
证明

。

请问
，

快递公司的说法对吗
？

我的做
法真的违法吗

？

读者
：

胡伟

胡伟
：

《

劳动合同法
》

规定
，

劳动者需要解
除劳动合同的

，

应当提前
30

日以书面
形式通知用人单位

。

这是劳动者所应当
履行的法律义务

。

如果劳动者违反提前
30

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规定
，

而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
，

用人单位可以
不予办理

，

也无需出具离职证明
。

这里需要提醒劳动者
，

我国的劳动
法律法规并非仅约束用人单位

，

同时也
约束劳动者

。

如果劳动者忽视了自己所
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

，

轻则无法办理离
职手续

，

重则还要赔偿对用人单位造成
的损失

。

（

金宏伟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
）

我能继承父母留下的房子吗
？

我父母三年前相继去世了
，

留下了
一套房屋

，

一直由我弟弟住着
。

父母刚去
世的时候我因为在外地工作

，

也就没有
跟弟弟提房子的事情

。

但现在我回到家
乡工作

，

很需要房子
。

请问
，

我还可以继
承此房屋吗

？

读者
：

李红

李红
：

你依然有权继承你父母留下的房
屋

。

根据我国
《

继承法
》

的有关规定
，

你
和你弟弟都是你父母遗产的继承人

。

在
继承开始后

，

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
承的

，

视为接受继承
，

遗产未分割的
，

视
为共同财产所有

。

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
，

共有人随时可以提出分割共有物的请
求

。

（

宋豫河南新野法院
）

“

父母的遗产我有份吗
？ ”

新修订的
《

保险法
》

已于
2009

年
10

月
1

日起施行
，

其修订的一大亮点是加强对投保
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

，

对如实告知条款
的修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

。

但是
，

投保人切莫以为新保险法加强了
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

，

就可以不
履行如实告知义务

。

在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
利益加强保护的同时

，

新保险法也兼顾平衡
保险公司的利益

。

投保人如果不履行如实告
知义务

，

同样不会受到新保险法的保护
。

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近年来受理的人
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来看

，

相当大一部分保
险纠纷和投保人是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有
关

。

因此
，

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
，

履行如实告
知义务非常重要

。

■

案例一
：

没有如实告知被保险公司拒
赔

苏某于
2008

年
2

月
25

日因病就医
，

检
查结果为肝脏弥漫性病变

。

2008

年
2

月
28

日
，

苏某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投保
了万全人生重大疾病保险

10

份
。

2008

年
3

月
2

日
，

苏某又投保了万全人生重大疾病保
险

5

份和太平盛世
·

长泰安康终身寿险
20

份
。

在保险公司询问苏某是否患有消化系统
疾病时

,

苏某回答
“

否
”。

2008

年
5

月
，

苏某患
病住院治疗

，

医院确诊为胃肠道肿瘤
。

后苏
某于

2008

年
6

月
5

日身故
。

受益人小苏向

保险公司提出索赔
，

保险公司经调查了解到
苏某在投保前患有肝脏弥漫性病变

，

但未向
保险公司如实告知

。

保险公司出具拒赔通知
书

，

要求解除保险合同并且不赔付保险金
。

小苏诉至法院
，

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
236240

元
。

法官解析
：

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
，

是指投保人在
订立保险合同时将保险标的重要事实

，

即对
保险公司做出是否承保决定和确定保险费
率有影响的事实

，

向保险公司如实作出表
述

。

如果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
，

保险公司就
存在据此解除保险合同

，

不给付保险金的可
能

。

新保险法的如实告知条款加强了对投
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保护

，

但没有降低对投
保人如实告知的要求

。

如果投保人违反如实
告知义务

，

同样不能受到新保险法的保护
。

新保险法规定
，

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
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

，

足以影响
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
率的

，

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
；

投保人故意不
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

，

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
前发生的保险事故

，

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
险金的责任

，

并不退还保险费
；

投保人因重
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

，

对保险事故的
发生有严重影响的

，

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
发生的保险事故

，

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
金的责任

，

但应当退还保险费
。

本案中
，

苏某投保时已经知道自己肝脏
弥漫性病变

，

但在向保险公司投保时故意隐
瞒这一事实

，

属于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
务

，

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
，

不给付保
险金

，

并且不退还保险费
。

新保险法还规定
，

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
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

，

保险人不得
解除合同

；

发生保险事故的
，

保险人应当承
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

。

而旧保险法
就没有类似的规定

。

本案中
，

如果小苏能够

证明
，

在合同订立时
，

保险公司已经知道苏
某肝脏弥漫性病变

，

若适用新保险法
，

保险
公司不得解除保险合同

，

并应当承担赔偿或
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

；

若适用旧保险法
，

则
保险公司仍有权解除合同

，

不承担给付保险
金的责任

，

并不退还保险费
。

■

案例二
：

是否如实告知应以保险公司
询问为前提

小楠是一家幼儿园的学生
。

2008

年
12

月
，

保险公司到幼儿园推销保险产品
，

小楠
的父亲李先生为小楠买了一张金太阳保险
卡

。

保险赔偿范围是
“

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
或疾病经医院诊断必须住院治疗的

，

保险公
司赔偿住院花费的费用

”。

2009

年
5

月
18

日
，

小楠因病治疗
，

诊
断为腺样体肥大

。

同年
5

月
20

日
，

小楠在医
院接受了手术

，

并于
5

月
23

日出院
，

共花费
医药费

、

手术费
、

治疗费计
7539

元
。

之后
，

李
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

。

保险公司认为
，

医院
出具的病情介绍表明

，

保险单生效前小楠已
经患有慢性分泌性中耳炎

、

腺样体肥大等相
关疾病

。

保险条款第
6

条规定
，

投保人不履
行如实告知义务的

，

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
同

，

并且不退还保险费
，

不赔偿保险金
。

保险
公司业务员在李先生购买金太阳卡时

，

曾口
头询问小楠的健康状况

，

但李先生没有如实
告知

，

因此保险公司不应当赔偿小楠的住院
费用

。

而李先生称
，

保险公司当时并没有询
问小楠的健康状况

。

法官解析
：

保险单生效前小楠已经患有慢性分泌
性中耳炎

、

腺样体肥大等相关疾病
，

但是投
保时投保人未将此情形告知保险公司

，

这看
似投保人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

，

保险公司拒
赔似乎于法有据

。

其实不然
，

无论是新保险
法还是旧保险法都明确规定

，

投保人的如实
告知义务均以保险公司的询问为前提

。

如果

保险公司未就被保险人的相关健康状况进
行询问

，

则投保人没有告知的义务
。

本案中
，

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询问了小楠的健
康状况

，

而李先生又对此予以否认
。

因此
，

法
院认定保险公司没有就被保险人的健康状
况向投保人询问

，

保险公司应当赔偿小楠住
院花费的费用

。

■

案例三
：

虽未如实告知合同也不可随
意解除

2006

年
8

月
1

日
，

李女士以自己为被
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投保重大疾病保险

，

保险
金额为

18

万元
。

2009

年
2

月
，

李女士因病
住院治疗

，

经检查确诊为癌症
，

属于保险合
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范围

。

2009

年
10

月
，

李
女士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

。

保险公司认为
，

李女士在投保前一年内频繁去医院检查
，

在
投保时并未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这一事实

。

保险公司向李女士出具拒赔通知书
，

同时要
求解除保险合同

。

李女士诉至法院
，

请求法
院判令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

18

万元
。

法官解析
：

依照旧保险法的规定
，

投保人故意或过
失不如实告知

，

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
意承包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

，

保险人就有权
解除合同

，

新保险法将投保人的主观状态限
定为

“

故意
”

或
“

重大过失
”，

更好地保护了投
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

。

同时新保险法还规
定了行使解除权的期限

，（

解除权
）“

自保险
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

，

超过三十日不行
使而消灭

。

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
，

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
；

发生保险事故的
，

保
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
任

。 ”

旧保险法却没有行使解除权期限的规
定

，

不利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
，

也使保险合
同一直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下

。

新保险法司法解释同样体现了保护投
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精神

，

新保险法司法

解释规定
，

保险合同成立于保险法施行前
，

保险法施行后
，

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未履行如
实告知义务为由

，

主张解除合同的
，

适用新
保险法的规定

；

上述解除权自
2009

年
10

月
1

日起二年内行使
，

否则保险公司不得解
除合同

。

就本案而言
，

如果李女士因故意或
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

，

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
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

，

如果
适用旧保险法

，

保险公司自知道之日起在保
险期间内任何时候都有合同解除权

；

如果适
用新保险法

，

保险公司如果是
2009

年
10

月
1

日之前知道
，

则自
10

月
1

日起超过三
十天不行使解除权

，

解除权消灭
；

如果是
2009

年
10

月
1

日后知道
，

则从知道之日
起

，

超过三十天不行使
，

解除权消灭
；

如果保
险公司在自

2009

年
10

月
1

日起两年后
才知道

，

解除权同样消灭
。

法官提示
———

从法院近年来受理的保险案件来看
，

相
当大一部分纠纷和投保人是否履行如实告
知义务有关

。

新旧保险法均明确规定了如实告知义
务是询问告知

，

并规定了投保人未履行如实
告知义务的后果

。

但是
，

从实践中来看
，

相当
一部分保险业务员为了追求业绩

，

没有对投
保人或被保险人就相关问题进行询问

。

也有
相当一部分投保人在保险公司询问时隐瞒
事实

，

没有如实告知
。

一旦发生纠纷
，

保险公
司未询问则往往会承担败诉的后果

；

投保人
未如实告知也往往难以受到法律的保护

。

因此
，

对于保险公司来说
，

签订保险合
同时应向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情况进行书面
询问

；

对于投保人来说
，

一旦保险公司询问
，

则应如实告知
。

（

作者单位
：

北京市西城区法院
；

本栏目
稿件由北京市高级法院统一供稿

）

投保人身保险必须如实告知

在押人员如果羁押期间表现良好
，

就有
可能获得

“

轻判
”

的机会
。

2009

年
11

月
23

日
，

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公
、

检
、

法
3

部门联
合制定出台了

《

关于将在押人员的羁押表现
纳入酌定量刑情节的实施办法

》，

并在该省
范围内率先推出

。

据了解
，

为了遏制牢头狱霸
，

保障在押
人员的合法权益

，

调动在押人员积极性
，

2009

年
7

月底
，

中牟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公
安局

、

法院共同制定出台了
《

关于将在押人
员的羁押表现纳入酌定量刑情节的实施办
法

》。

该
《

办法
》

规定
，

在押人员如果羁押期
间表现良好

，

就有可能获得
“

轻判
”。

《

办法
》

实施以来
，

已对
10

名表现好的
在押人员给予酌定从轻处罚的建议被法院
采纳

，

对
1

名表现不好的在押人员提出了酌
定从重处罚的建议

。

中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捍卫介绍

说
：“

遏制牢头狱霸
，

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
益

，

调动在押人员积极性是制定
《

办法
》

的初
衷

。 ”

张捍卫说
，

在现行的监管体制下
，

对于
违反监规

、

监纪的在押人员
，

看守所依法能
给予的最严厉处罚措施是关短期禁闭

。

而对
于遵守监规

，

表现良好的
，

除非有立功表现
可依法从宽处理

，

一般只限于予以表扬和鼓
励

。

这些奖惩措施
，

并不会与在押人员的判
决挂钩

，

对其切身利益并无实质性影响
，

无
法调动在押人员模范遵守监管规定的自觉
性

，

也无法平衡在押人员挑战监管规定的抗
拒心态

。

“

若将在押人员在羁押期间的表现与
判决结果

（

裁定结果
）

联系起来
，

必将影响在
押人员羁押期限长短

，

调动他们的积极性
，

这将有利于惩罚罪犯和改造罪犯
，

从根本上
缓解矛盾

，

营造和谐稳定的监管秩序
。 ”

郑州
市检察院监所处处长靳耀东说

。

据介绍
，《

办法
》

将在押人员的羁押表
现分为好

、

一般
、

不好三个等次
。 “

自觉遵守
监规

、

监纪
、

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罪表现
”

等
6

种情形被视为表现好
，“

恃强凌弱
、

寻
衅滋事

、

随意殴打
、

体罚虐待
、

侮辱其他在
押人员

”

等
12

种情形被视为表现不好
，

这
些

“

好
”

或者
“

不好
”

的情形
，

将作为量刑时
酌定从轻或从重的情节体现在法院的判决
中

。

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
成说

，

按照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
定及其立法精神

，

将在押人员在羁押期间表
现与判决结果

（

裁定结果
）

联系起来
，

不仅不
违反我国的法律规定

，

反而赋予了在押人员
自觉遵守监管规定的动力与盼头

，

真正地将
执行监督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
起来

。

在押人员表现好有望获
“

轻判
”

张胜利张慧峰孟波

乌鲁木齐警方集中销毁赌博游戏机
11

月
24

日
，

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集中销毁赌博游戏机
，

将在为期一个月的游艺娱乐场
所专项整治行动中收缴的游戏机电脑主板

1000

余块
、

游戏机
150

台
、

显示屏
16

个以及部分赌
博用具全部销毁

。

图为一名执法人员在登记准备销毁的赌博游戏机
。

新华社发江文耀摄

据新华社电
（

记者邓伽
）

５

月份以来
，

海
南省积极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

，

通过确定试
点法院

、

出台细则
、

修改庭审规则
、

制作量刑
评议表等措施

，

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
，

提升
办案质量

。

半年内
，

试点法院审结的
７１８

宗五
类试点案件中

，

无一抗诉
，

平均上诉率
、

二审
改判及发回重审率大大降低

。

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明宇在此
间举行的海南省量刑规范化经验交流会上
介绍

，

自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以来
，

海
口市中级人民法院

、

三亚城郊法院等
５

个试
点法院共审理五类试点案件

（

故意伤害
、

毒
品犯罪

、

抢劫
、

盗窃
、

交通肇事
）

８１９

宗
，

在已

审结的
７１８

宗一审案件中
，

无一抗诉
；

上诉案
件共有

３９

宗
，

各试点法院的平均上诉率为
５．４３％

，

比去年同期均有显著下降
。

其中
，

文昌
市法院试点案件无一上诉

，

服判率为
１００％

。

在海口市中院审理的
４６

宗二审试点案件中
，

改判
、

发回重审率为
９．７％

，

与去年同期相比
下降了

４６．１％

。

海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施文说
，

在试点
过程中

，

法官自由裁量权得到有效限制
，

量刑
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以及裁判的说理性进一步
增强

，

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
，

解决了刑事案件量刑不平衡的问题
，

有效预
防了

“

人情案
、

关系案
、

金钱案
”

的发生
。

11

月
11

日
，

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布的
《

广州市依法行政状况民意调查报告
》

显示
，

仅四成三的人对广州市政府依法行政状况表
示满意或比较满意

。

调查发现
，

超过五成的受
访市民认为亟须

“

加强信息公开
”。

尽管群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希望热切
，

但不少群众仍因无法获得想要的信息而将政
府告到法院

，

一年来
，

各地频现
“

信息公开第
一案

”。

在政府拒绝向群众提供信息的理由中
有一项被经常使用的是

“

涉及国家秘密
”。

今年
8

月
，

河南省南阳青年王清向该市
181

个行政部门提交申请
，

要求这些行政部门
公开

“

三公
”

消费情况
。

结果王清不仅没有得到
让他满意的回复

，

还差点被当成窃取国家秘密
的

“

间谍
”。

根据
《

保密法
》

规定
，

各级国家机关
、

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
，

应当按照国家
规定确定密级

。

在确定密级前
，

有关机关
、

单位
要先行采取保密措施

。

有专家认为
，“

这一规定
使

《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
》

形同虚设
。 ”

11

月
21

日
，

由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
与支持中心主办的

“

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
度实践

:

行动
、

问题与应对
”

研讨会在京举行
，

不少与会人士认为
，

我国有必要修改
《

保密
法

》，

从而进一步推动
《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
》

的
施行

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
，《

政府信
息公开条例

》

仅是行政法规
，

调整范围有限
，

而
《

保密法
》

是它的上位法
。

如果它们之间发
生冲突

，

按照
“

上位法优先
”

的原则
，

应该按法
律办

。

出台于上世纪
80

年代的
《

保密法
》

规定
，

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
、

商业秘密
、

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
。“《

保密法
》

没有完全贯
彻和体现信息公开的原则

。

如果某些政府机
关不想公开相应信息

，

就可能以是国家秘密
为由

，

拒绝公开信息
。 ”

姜明安建议
，“《

保密
法

》

应当进行修订
，

至少要规定一个应当公开
的范围

。 ”

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
王锡锌教授介绍

，

该中心自去年
5

月至今年
10

月进行的
“

政府信息公开公众与支持
”

项
目调查显示

，《

条例
》

实施一年多来
，

反映出一
些问题

，

例如
：

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机构和平
台建设仍处在铺开阶段

，

离满足
《

条例
》

要求
和群众对公开信息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

。

与

此同时
，

在制度建设方面
，

国务院部门的政府
信息公开配套制度建设要滞后于各省级政
府

；

已建立政府信息公开配套制度的部门
、

地
区

，

在具体制度形式和种类上
，

未能形成较为
统一的模式

。

该报告建议
，

加快修改
《

保密法
》，

拓宽信
息公开范围

，

而且对信息申请被拒绝应加强
说理

；

加快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与电子政务
的结合进度

，

鼓励政府和公民更多地通过电
子信息平台完成政府信息的申请与答复过
程

。

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
洪也呼吁立法机关对

《

保密法
》

进行原则性修
改

，

废除或修改该法与信息公开基本原则相
抵触的各项条款

。

蒋洪说
，

财政信息公开是政

府信息公开的核心
。

按照去年施行的
《

政府信
息公开条例

》，

财政收支信息应该属于主动公
开范围

。 “

但现行的
《

保密法
》

规定
‘

国家秘密
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

’，

财
政部

、

国家保密局
《

关于印发
〈

财政工作中国
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

〉

的通知
》

也
规定

，

财政工作中国家秘密的具体范围包括
：

国家和县以上各级财政的中
、

长期财政收支
计划

、

年度财政收支计划
、

预算
、

预算执行情
况和决算

，

与
《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
》

有部分冲
突

。 ”

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
、

最高人民法院
、

国
务院法制办等单位的有关人士及专家学者参
加了此次研讨会

，

并就
《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
》

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
。

学者建议适时修改
《

保密法
》，

至少要规定一个应当公开的范围

海南通过量刑规范改革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

据新华社电
（

记者谭剑
）

湖南省法制办
25

日举办
2010

年立法计划编制听证会
，

来
自省内社会各界的

31

名听证代表积极建言
献策

。

令人关注的是
，

此次听证的
83

个立法
建议项目以及参与听证的代表均是面向社
会公开征集产生的

。

列入听证会的
83

个立法建议项目
，

内
容涵盖

“

两型社会
”

建设
、

社会保障
、

三农等

各个领域
。

其中
，《

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
（

修订
）》《

湖南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
》

《

湖南省外来物种管理条例
》《

湖南省内部审
计办法

》《

湖南省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
理办法

》

等立法建议项目的提出
，

都曾在社
会上引起强烈反响

。

在
83

个立法建议项目中
，

来自普通社
会公众的建议有

31

个
，

题材内容即包括加

强农民教育培训
、

保护农民工权益
、

防范外
来物种入侵

、

公众场所禁烟等公众关心的热
点问题

，

也有对官员实施行政问责
、

规范行
政裁量权等相对敏感的话题

。

湖南省法制办副主任罗伯钧表示
，

之所
以要通过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
和听证会代表

，

为的是使地方立法更具民主
性和代表性

。

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和听证会代表
的公告发布后

，

报名参加听证的既有普通农
民

、

退休工人
，

也有报社记者
、

个体工商户
、

大学生
“

村官
”

和律师等
。

湖南地方立法项目吸纳公众建议

本报记者张伟杰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常与保密法
“

打架
”

郑州检方将在押人员羁押表现纳入酌定量刑情节

无论是新保险法还是旧保险法都明确规定
，

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均以保险公司的询问为
前提

。

如果保险公司未就被保险人的相关健康状况进行询问
，

则投保人没有告知的义务
。


